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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涂小姐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7258
傳真：(02)8590-7075
電子郵件：cmtyc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2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中字第114186180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A21000000I_1141861808_doc2_Attach1.pdf、

A21000000I_1141861808_doc2_Attach2.pdf、
A21000000I_1141861808_doc2_Attach3.pdf)

主旨：為推動民俗調理業訓練課程標準化，提升從業人員相關知

能及服務品質，以保障消費者權益，本部函頒修正民俗調

理相關業別教育訓練制度，請查照並轉知辦訓單位及大專

院所參考運用。

說明：旨揭訓練制度文件電子檔請至本部中醫藥司民俗調理專區

（路徑：民俗調理> 資料下載>民俗調理業技能規範及教育

訓練制度）下載參閱。

正本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、教育部
副本：中華民國傳統整復推拿師職業工會全國聯合總會、中華民國腳底按摩職業工會聯

合會、中華民國按摩業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經絡調理業職業工會全國
聯合會、適才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